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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条例》第 9 部简介 

账目及审计 
 

一、 引言  

新《公司条例》(下称「新条例」)第 9部(帐目及审计)载述有关会计及审计的规定，

即与备存会计纪录、拟备和传阅周年财务报表、董事及核数师报告，以及核数师的委任

和权利有关的条文。新条例亦订立新条文，以便中小型企业(下称「中小企」)可遵从简 

明 会计及汇报规定、规定公众公司及其他大型公司在董事报告内加入具分析性的业务

审视，以及加强核数师索取资料的权利。 

二、 政策目标及主要改动 

2. 这部分载有旨在方便营商的措施，即： 

(a) 放宽公司拟备简明财务及董事报告的准则，即「在提交报告方面获豁免」(下

文第 5至 10段)； 

(b) 使有关财务摘要报告的条文更便于使用，并把条文的适用范围扩至所有公司

(下文第 32至 36段)。 

3. 这部分也载有旨在加强企业管治的措施，即： 

(a) 规定公众公司及其他不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公司须在董事报告内拟备「业

务审视」，但准许私人公司藉特别决议而选择不遵从这项规定(下文第 17至 21段)； 

(b) 赋权核数师可要求更广泛类别的人士提供资料以履行其职责(下文第 22 至 26

段)； 

(c) 提高有关核数师停任职位的情况的透明度(下文第 27至 31段)。 

4. 这部分亦藉以下方法，使法例现代化和改善法例条文： 

(a) 厘清公司的财政年度，规定公司须举行周年成员大会(下称「周年大会」)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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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众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须就公司每个财政年度提交周年申报表(下文第11至16段)； 

(b) 简化与会计准则重複的披露规定 (下文第 37至 41段)。 

三、 放宽公司拟备简明财务及董事报告的准则 ，即「在提交报

告方面获豁免」(第 359 至 366 条及新条例附表 3) 

《公司条例》(第 32章)(下称「第 32章」)下的情况 

5. 第 32 章第 141D 条订明，私人公司(属于法团集团成员的公司及特别予以豁除

的某些公司(例如保险及证券经纪公司)除外)如获全体股东书面同意，可就某财政年度

拟备简明帐目及简明董事报告。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出的《中小企财务报告总纲》，

香港公司如符合第 141D 条所述规定，便符合资格，可根据《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作

出汇报。 在第 32章下《中小企财务报告总纲》完全不适用于公司集团及担保公司。 

新条例下的情况 

6. 原先的《公司条例草案》拟稿，容许根据现行《中小企财务报告总纲》合资格

拟备财务报告的私人公司及私人公司集团，在符合规模准则的情况下(即符合以下三项

其中两项资格限额：港币 5,000万元资产、港币 5,000万元收入和 50名僱员)，可自

动符合资格拟备简明财务及董事报告。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知悉放宽拟备简明报告的规模

准则，以及在获持有表决权的公司成员批准并没有其他成员反对的情况下，扩大《中小

企财务报告准则》的使用至任何规模的私人公司/集团的建议获得支持。 

7. 法案委员会赞成容许符合较高 规模准则的私人公司/集团在获得公司成员如此

议决的情况下拟备简明报告。 

8. 把自动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资格限额提高一倍、为选择拟备简明报告的私

人公司/集团引入较高规模准则 ，以及保留第 32 章第 141D条所载的例外情况等措施，

令拟备简明报告的准则因而得以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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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9. 第 359 至 366 条及附表 3 按下文所述列明拟备简明财务及董事报告的资格准

则： 

(a) 私人公司如属「小型私人公司」，即符合以下条件的任何两项的私人公司，可

自动符合拟备简明报告的资格： 

(i) 全年收入总额不超过港币 1亿元； 

(ii) 资产总额不超过港币 1亿元； 

(iii) 僱员人数不超过 100人。 

(第 359(1)(a)(i)及 361条、附表 3第 1(1)及(2)条) 

(b) 私人公司如属「小型私人公司集团」的控权公司，并符合以下条件的任何兩项，

可自动符合拟备简明报告的资格： 

(i) 全年收入总额的总数不超过港币 1亿元； 

(ii) 资产总额的总数不超过港币 1亿元； 

(iii) 僱员人数不超过 100人。 

(第 359(2)(a)、(b)及(c)(i)条、第 364条、附表 3第 1(7)、(8)及(9)条)。 

(c) 「合资格私人公司」或合资格私人公司如属「合资格私人公司集团」的控权公

司，只要符合下列条件的任何两项，并在获得佔表决权最少 75%的公司成员批准并没有

其他成员反对的情况下，即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 

(i) 全年收入总额(或全年收入总额的总数)不超过港币 2亿元； 

(ii) 资产总额(或资产总额的总数)不超过港币 2亿元； 

(iii) 僱员人数不超过 100人。 

(合资格私人公司：第 359(1)(c)、360(1)及 362 条、附表 3 第 1(3)及(4)条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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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私人公司集团：第 359(2)(a)、(b)及(c)(ii)条、第 360(2)及 365条、附表 3第 1(10)、

(11)及(12)条) 

(d) 「小型担保公司」或属「小型担保公司集团」控权公司的担保公司，如全年收

入总额或全年收入总额的总数(视属何情况而定)不超过港币 2,500 万元，亦自动符合

资格拟备简明报告： 

(小型担保公司：第 359(1)(a)(i)及 363条、附表 3第 1(5)及(6)条小型担保公司

集团：第 359(3)及 366条、附表 3第 1(13)及(14)条) 

(e) 不属法团集团成员的私人公司根据第 32 章第 141D 条，在获得全体成员书面

同意的情况下，可选择采用简明报告这一做法，在第 359(1)(b)条予以保留。 

10. 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公司在新条例中是指「在提交报告方面获豁免」的公

司。该等在提交报告方面获得的豁免是指豁免遵从有关拟备财务报表及董事报告的特定

规定。 豁免事项载于下列条文： 

⚫ 第 380(3)条(并无规定须在财务报表内披露核数师的酬金)。 

⚫ 第 380(7)条(并无规定须拟备「真实而中肯地反映」的财务报表)。 

⚫ 第 381(2)条(根据适用的会计准则可将附属企业豁除于综合财务报表外)。 

⚫ 第 388(3)(a)条(并无规定须在董事报告内加入业务审视)。 

⚫ 第 406(1)(b)条(并无规定核数师须述明财务报表是否「真实而中肯地反映」

的意见)。 

根据第 380(4)(b)条，公司的财务报表须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拟备，用意是适用于

在提交报告方面获豁免的公司的会计准则 ，就是由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出或指明的《中

小企财务报告准则》及《中小企财务报告总纲》。而香港会计师公会就是《公司(会计准

则(订明团体))规例》，根据第 380(8)(a)条所订明可发出或指明适用的会计准则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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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拟备简明财务报告的公司的会计准则，与适用于不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上市、

公众或其他公司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比较，前者没有后者那么严苛。 

在新条例下，除不活动公司外(第 447 条)，所有公司仍须进行财务报表的审计工

作。 

四、 厘清公司的财政年度，规定公司须举行周年成员大会(下称

「周年大会」)及规定公众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须就公司每个财政

年度提交周年申报表(第 367 至 371 条、第 610、662(3)及(4)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11. 第 32章没有就公司的会计参照期作出规定。第 32章第 122条规定，每年须编

制帐目及在周年大会上提交公司省览，而该等帐目的结算日期，不得早于举行周年大会

日期前所指定的若干个月。第 32章第 2(1)条把财政年度界定为如上述般提交公司省览

的帐目所涵盖的期间。第 32 章第 111条规定，每间公司须每年举行一次周年大会，而

两次周年大会不得相隔超过 15 个月，但条例却没有就较短的会计期订定规则。此外，

该条例除规定公司须在其成立为法团后的 18 个月内举行首次周年大会外，并无条文规

管首个会计期。。 

12. 第 32章第 109(1)条订明，除公司是一间有股本的私人公司外，周年申报表须

在有关年度的周年大会后 42天内提交。第 32章第 109(3)条进一步订明， 除非公司是

私人公司，否则周年申报表须包括在与申报表有关的周年大会上提交公司省览的公司资

产负债表及报告的经核证副本。 

新条例下的情况 

13. 新条例订明如何定出与公司会计参照期相同的公司财政年度。新条例亦订明会

计参照期可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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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除非根据第 612及 613条获豁免，否则在会计参照期结束后的 6个月内(如属

公众公司)或 9 个月内(如属私人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公司须举行周年大会。有关公

众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的周年申报表，根据第 32 章第 109(1)条，公司须于周年大会举

行后的 42天内提交周年申报表的规定已予更改，因为根据新条例第 12部(第 612(2)条)

可免除举行周年大会。取而代之周年申报表须于公司的申报表日期后的 42 天内提交，

即公司的会计参照期结束后的 6 个月(如属公众公司)或 9 个月(如属担保有限公司)。

周年申报表再无须于每个公历年提交。根据第 32 章第 109(1A)条(新条例第 662(1)及

(2)条)提交私人公司周年申报表的规定并没有改变，即私人公司的周年申报表须于公司

成立为法团的周年日期后的 42天内完成并立即提交。 

新条例主要条文 

15. 第 367条订明，公司在新条例实施后首个财政年度的开始及终结，以及其后财

政年度的开始及终结，以公司的首个会计参照期定出。会计参照期是拟备公司财务报表

的参照期。公司的其后每个会计参照期均为 12 个月的期间，于紧接对上的会计参照期

的终结后开始，并于其会计参照日终结，但如该会计参照期因会计参照日的更改而被缩

短或延长则除外(第 368(3)条)。会计参照日在第 370 条界定。根据第 371 条，董事可

藉决议更改会计参照日。如公众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更改会计参照日，须在董事决议的

日期后的 15天内，将关于该新的会计参照日的通知交付 公司注册处处长(下称「处长」)

登记(第 371(2)条)。 

16. 第 610、662(3)及(4)条分别载列规定，订明公司须就每个财政年度举行周年

大会，以及公众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须就每个财政年度提交周年申报表。 

五、 规定公众公司及其他不符合拟备简明报告资格的公司须在

董事报告内拟备「业务审视」，但准许私人公司藉特别决议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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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从这项规定(第 388 条及新条例附表 5) 

第 32章下的情况 

17. 董事报告基本上汇报 公 众 想知悉但未有列入帐目的公司资料。第 32 章第

129D 条载列董事报告须提供的详细资料。报告必须经董事会批准，而报告的文本连同

帐目及核数师报告的文本，必须送交公司每名成员及债权证持有人。 

新条例下的情况 

18. 所有公司(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公司除外)均须拟备业务审视，作为董事

报告的一部分。与第 32章规定提供的资料比较，业务审视须更具分析性及前瞻性。 不

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私人公司如藉特别决议获取批准，可选择不遵从拟备业务审视

的规定。 

19. 业务审视可为股东提供更多资料，有助他们评估董事履行职责的表现。特别要

一提的是，业务审视须包括对环境有关及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僱员事务等资料的规定，

与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趋势一致。 

新条例下的主要条文 

20. 第 388 条及附表 5 订明董事须拟备董事报告的职责及有关业务审视的详细要

求。业务审视须包含以下项目：对公司业务的中肯审视；对公司面对的主要风险及不明

朗因素的描述；在该财政年度终结后发生的、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的详情；以及公

司业务相当可能有的未来发展的揭示。在对了解公司业务的发展、表现或状况属必需的

范围内，业务审视须包含运用财务关键表现指标进行的分析；对公司的环境政策及表现，

以及公司遵守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有关法例及规例的情况的探讨；以及公司与其员工、顾

客及供应商，以及与其他人士(对公司有重大影响而公司的兴盛系于该等人士) 的重要

关系的说明 。第 388(3)条 载列获豁免拟备业务审视的情况，包括有关公司属全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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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公司。除非基于其他理由获豁免，否则这类公司的控权公司须拟备业务审视。 

21. 为鼓励董事作出有意义的汇报，以及限制董事就董事报告内的陈述或遗漏而

须负上的民事法律责任，第 448条订明「安全港」条文，董事只须就公司因董事报告内

不真实或具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按规定须载有的任何资料而蒙受的损失，对公司负上

法律责任。董事如知悉或罔顾某项陈述是否属不真实或具误导性，或某项遗漏属不诚实

地隐瞒重要事实，才须承担法律责任。 

六、 赋权核数师可要求更广泛类别的人士提供资料以履行其职

责(第 412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22. 为确保核数学师可有效地履行其监察职能，能够取用关于公司事务状况的相

关资料至为重要。第 32章第 133(1)及 141(5)条所载的核数师索取资料的权利，有很大

局限。 

新条例下的情况 

23. 新条例的条文赋权核数师可要求更广泛类别的人士(包括持有公司会计纪录，

或须就该等纪录负责的人)，提供他们为履行核数师的职责而合理地需要的资料及解释。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24. 根据第 412 条，下列人士须向核数师提供资料或解释： 

⚫ 该公司的高级人员； 

⚫ 该公司的香港附属公司； 

⚫ 该附属公司的高级人员或核数师； 

⚫ 持有该公司或该附属公司任何会计纪录的人，或须就该等纪录负责的人； 

⚫ 在有关资料或解释关乎的时间属以上任何类别的人士或附属公司 



 

 

 

9 恒诚商务服务热线：400-030-1888 

 

25. 控权公司的核数师亦可要求公司向其非香港附属公司、该附属公司的高级人

员及核数师、持有该附属公司会计纪录或须就该等纪录负责的人，以及在有关资料或解

释关乎的时间属任何这类别的人士，取得资料或解释。 

26. 任何人如没有遵从向核数师提供资料或解释的规定，须受到第 413 条所述的

刑事制裁。 

七、 提高有关核数师停任职位的情况的透明度(第 421 至 427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27. 根据第 32 章第 140A(2)条，辞任核数师须在辞职通知内作出陈述，表明其认

为是否有任何与 其辞职有关连的情况应当通知公司的成员或债权人，如有的话，该核

数学师就须作出关于该等情况的陈述(下称「情况陈述」)。 核数学师因其他原因停任

职位，例如被免任或在卸任后不再获委任，则无须作出该陈述。 

新条例下的情况 

28. 为提高透明度及企业管治水平，离任核数师作出情况陈述的权利，扩至因遭免

任或在卸任后不再获委任的核数师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29. 第 424 及 425(1)条规定，核数师有责任作出情况陈述，述明与其辞职或委任

终止(因遭免任或在卸任后不再获委任)有关连的情况。在收到该陈述起计的 14 日内，

公司须向成员送交该陈述的文本，或向法院提出申请，寻求作出指示无需向成员送交该

陈述的文本的命令(第 426(1)条)。 第 427条订明，如法院信纳离任核数师滥用情况陈

述，或运用情况陈述，以在带诽谤成分的事宜上取得不必要的宣传，则法院可命令不得

送交情况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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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如离任核数师没有在公司收到有关陈述起计的 21日内收到向法院提出申请的

通知，该核数师须在随后的 7 日内将该陈述的文本交付处长登记(第 426(5)条)。离任

核数师如收到法院不批准有关不将陈述送交成员的申请的通知，亦须将陈述的文本交付

处长(第 427(5)条)。 

31. 第 410条为新条文，就核数师在履行公司的核数师职责时作出的陈述，赋予核

数学师受约制的特权。特别要一提的是，就核数师作出与停任有关连的陈述而言，只要

作出该陈述并非出于恶意，该核数师便无需就该陈述为诽谤负上法律责任。 

八、 使有关财务摘要报告的条文更便于使用，并把条文的适用

范围扩至所有公司(第 437 至 446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32. 根据第 32 章第 141CA至 141CH条，上市公司可向成员及债权证持有人送交财

务摘要报告，以代替第 32章第 129G条规定送交的帐目、董事报告及核数师报告，但公

司必须取得这些人的同意。然而，很少上市公司提供根据上述条文向成员送交财务摘要

报告这另一选择，部分原因是基于成本的考虑，部分则是由于公司须遵从繁复的规则，

向成员送交通知并收取他们的回应，以取得成员的同意。 

33. 在香港成立为法团的上市公司亦没有获豁免，可以无须送交帐目及报告或财

务摘要报告。然而，在一些其他司法管辖区，如成员提出这样的要求， 便无须送交该

等文件。 

新条例下的情况 

34. 新条例有关财务摘要报告的条文适用于所有公司(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公

司除外)，而非如第 32 章所述只适用于上市公司。有别于第 32章，公司无须取得成员

的同意，然后才可向他们送交财务摘要报告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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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35. 第 441 条订明，公司(在提交报告方面获豁免的公司除外)可选择向其成员送

交财务摘要报告的文本，代替完整「报告文件」(按照第 357(2)条 的定义，指财务报

表、董事报告和核数师报告)的文本。这样可免除公司遵从复杂的规则，即必须事先问

明其成员，方可向他们送交财务摘要报告的文本。收取财务摘要报告的成员可向公司要

求获得完整报告文件的文本(第 445条)。 

36. 根据第 442 条，公司可随时藉发出「通知」以确定其成员或潜在成员的意愿，

让他们选择收取采用印本或电子形式的报告文件或财务摘要报告的文本，或藉在网站上

提供文件；或选择不收取任何文件的文本。 

九、 简化与会计准则重复的披露规定 (新条例附表 4) 

第 32章下的情况 

37. 第 32 章所订的会计规定与会计准则有某些不一致之处，特别是在第 32 章第

141D 条所载的简明会计规定方面。与第 141D 条的规定比较，《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

规定公司须提交更齐全的帐目和披露更多资料。例如根据第 141D(1)(e)条，适用于应

用第 141D条的公司核数师报告只涵盖资产负债表，而非损益表。 

38. 第 32章附表 11(适用于应用第 141D条的公司)及附表 10(适用于其他公司)亦

就帐目的内容订立了某些披露规定。这些规定与《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及《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的披露规定重复。由于会计准则不断演进，要及时更新法例规定十分困难，

这或会令两者互相抵触。 

新条例下的情况 

39. 为消除附表 10 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附表 11与《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

可能存在的抵触，两个附表予以废除，只会在附表 4 保留少量关乎公众利益而没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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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的披露规定。《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

和《中小企财务报告准则》将会间接获得法定认可，因为法例规定财务报表须遵从《公

司(会计准则(订明团体))规例》所订明的团体发出的适用会计准则(第 380(4)(b)条)。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40. 附表 4载有以下关乎公众利益的披露事项： 

(a) 在新条例第 280 及 281 条的权限下，向董事及员工作出用以收购公司股份而

尚未清偿的贷款总额(第 32章附表 10第 9(1)(c)段及附表 11第 5段分别规定必须披露

的)； 

(b) 有关公司的最终母企业的资料(第 32章第 129A条规定必须披露的)； 

(c) 核数师的酬金( 适用于不符合资格拟备简明报告的公司，第 32章附表 10 第

15 段规定必须披露的)。 

41. 附表 4第 1部第 4条进一步规定，公司须在财务报表内作出陈述，说明该报表

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拟备，以及提供与该等准则有事关重要的偏离之处的详情及原

因。 

十、 过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 

42. 过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载列于新条例附表 11第 76至 87、107(2)至(5)及 121

条，内容基本如下： 

⚫ 财政年度及相关事宜 

第 32章第 127及 141D条及附表 11，继续就以下财政年度而适用：于第 

9部第 3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年度。 

⚫ 帐目及董事报告 

(1) 第 32 章第 122、123、124、125、126、128、129、129A、129B、12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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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D、129G、141C、161、161A、161B、161BA及 161BB 条及附表 10，继

续就以下帐目而适用：关乎于第 9部第 4分部第 3次分部生效前开始，并

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年度的帐目。 

(2) 尽管有上文第(1)节的规定，第 32章第 122(1B)条，继续就关乎于第 9部

第 4 分部第 3 次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年度

的帐目而适用，犹如该条第(1B)款的(b)段已被略去。 

(3) 如法院按上文第(2)节根据第 32章第 122(1B)条作出命令，则在有关会议

上提交的帐目所涵盖的期间的最后一日，须为新条例第 369(1)(b)条所指

的初始会计参照日。 

(4) 第 32 章第 129D、129E、129F及 141C 条，继续就以下董事报告而适用：

关乎于第 9 部第 4 分部第 4 次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

结的财政年度的董事报告。 

⚫ 核数师报告书 

(1) 第 32章第 141(1)、(2)、(3)、(4)、(5)及(6)、161(8)及 161B(12)条， 

继续就以下财政年度而适用：于第 9 部第 5 分部第 3 次分部生效前开始，

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年度。 

(2) 第 32章第 141(7)及(8)条，继续就以下成员大会而适用：于第 9 部第 5 

分部第 4次分部生效前已就之发出通知的成员大会。 

⚫ 核数师的免任及辞职 

(1) 第 32章第 131(6)、(7)及(10)及 132条，继续就以下的人的免任而适用： 

就于第 9 部第 5 分部第 6 次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

的财政年度获委任为核数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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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2章第 140A及 140B条，继续就以下的人的辞职而适用：就于第 9部 

第 5 分部第 6 次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年度

获委任为核数师的人。 

⚫ 财务摘要报告 

第 32章第 141CA、141CB、141CC、141CD、141CE及 141CF条及《公司(上市公 

司的财务摘要报告)规例》(第 32章，附属法例 M)，继续就以下财务摘要报告 

而适用：关乎于第 9部第 7分部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结的财政 

年度的财务摘要报告。 

⚫ 自发对帐目等作出修订 

第 32章第 141E条及《公司(修订帐目及报告)规例》(第 32章，附属法例 N)， 

继续就以下帐目而适用：关乎于第 449条生效前开始，并于生效当日或之后终 

结的财政年度的帐目。 

⚫ 周年成员大会 

如公司须按照第32章第122条，在其周年成员大会上提交帐目或资产负债表， 

第 32章第 111(1)、(5)及(6)条继续就该大会而适用。 

⚫ 周年申报表 

(1) 除非有关公司是一间有股本的私人公司，否则如该公司的财政年度(第 32 

章第 2(1)条所界定者)是在第 662条生效前开始并在当日或之后终结，则

第 32章第 107及 109条，继续就该公司该财政年度而适用。 

(2) 如有关公司是一间有股本的私人公司，第 32章第 107及 109条，继续就 

该公司的以下周年申报表而适用︰其结算日期是在第 662 条生效前的周

年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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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处 

2013 年 4 月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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